5.1.6 应采取措施保障室内热环境。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，房间内的温度、湿度、新风量等设计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GB50736的有关规定；采用非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，应具有保障室内热的措施或预留条件。
1 达标自评
R达标；不达标
2 评价要点
主要功能房间室内设计参数：
	房间
类型
	人员密度
（人/m2）
	温度（℃）
	相对湿度（％）
	新风量

	
	
	夏季空调
	冬季采暖
	夏季
	冬季
	设计值
	标准值

	创意办公区  	0.10  	26 	 20 	40~60  	 ≥30 	 30 	  30  
	  会议室	0.30  	26  	20  	40~60   	 ≥30 	 30   	 30   
	数字展厅  	0.15  	26 	 18 	 40~60  	≥30  	 20   	 20    
	多功能厅/报告厅  	0.50  	26 	 18 	40~60   	≥30  	 20    	 20   
	咖啡交流区  	0.20  	26 	  20	40~60   	≥30  	 25    	25  
	设备机房  	-  	32 	  12	- 	-  	 按设备散热计算 	  -

[bookmark: _GoBack]3 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）暖通专业竣工图及说明文件；
2）典型房间在使用空调期间的室内温湿度检测报告、室内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告。

实际提交材料：
	无



